



长治市屯留区商务发展中心
关于转发《关于开展家装消费品“焕新”
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有关销售主体：
为贯彻落实山西省商务厅、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山西省民政厅、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山西省水利厅、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8部门《关于开展家装消费品“焕新”活动的通知》的要求，促进我区家装消费品消费恢复升级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报名参加。

附件：《关于开展家装消费品“焕新”活动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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